
张掖市联合科研基金项目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支持科技创新，参与构建多元化科技投入机制，设立张掖市联合科研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市联合基金项目”），规范和加强项目组织管理，根据《甘肃省联合科研基金项目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联合基金主要面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创新需求，由联合资助方与张掖市科学技术局（以下简称市科技局）共同设立，引导有条件的县（区）政府、企事业单位、高校院所、科研机构、各类园区等在商定的科学与技术领域内共同支持基础研究、试验示范推广和前沿技术研究等，培养科技人才，推动相关领域、行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第三条  联合基金由联合资助方向市科技局提出申请，经协商一致后，与市科技局签订联合基金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明确项目资助领域、出资额度、运行机制、合作期限等。联合资助方按照协议约定，在规定期限内将资金转入联合基金专账账户。
第四条  市联合基金项目纳入市级科技计划体系，参照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联合基金项目申报单位条件应符合《张掖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中相关规定和项目申报指南要求。鼓励申请人与市内外具有一定科技创新基础的相关单位开展合作研究。
第二章  职责设置
第五条  市科技局负责市联合基金项目的组织管理，围绕我市重点领域创新需求，统筹部署市联合基金项目，主要职责：

（一）发布市联合基金项目年度工作计划，明确项目指南征集、论证和发布工作进度；

（二）发布年度项目指南；

（三）组织项目申报和受理；

（四）组织项目评审立项；

（五）管理和监督项目实施。
第六条  市财政局负责根据年度预算安排，审核出资方案，加强财政资金预算管理，组织开展资金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等。

第七条  联合基金设立联席会议制度（以下简称联席会议），成员由市科技局和联合资助方相关负责人组成，负责联合基金决策与监督，商议研究资助计划、资助项目和资助金额等事项。
第八条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科技局，成员由市科技局和联合资助方相关人员组成，负责合作协议拟定、资助计划编制、项目指南论证、项目组织实施和协调运行管理工作中的有关事项。
第三章 经费管理

第九条  联合资助方与市科技局一般按不低于5:1出资，具体出资比例和金额由双方协商，在合作协议中明确。

第十条  按协议约定，项目资金在项目任务书签订后，及时一次性拨付至项目实施单位。

第十一条  项目资助资金统一纳入绩效监督管理。项目实施单位应当制定内部管理规定，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管理、指导和监督，确保资金安全和规范有效使用。

第十二条  项目结题后，结余资金留归项目实施单位使用。项目实施单位应将结余资金统筹用于科研活动直接支出。

第十三条  项目终止或撤销后，市科技局会同联合资助方进行财务审计及清算，结余资金按原渠道退回。

第四章 项目实施

第十四条  联合基金项目以一般、重点和重大项目形式予以资助。

第十五条  联合资助方根据合作协议约定的资助领域提出年度项目指南建议，经联席会议审定后由市科技局发布项目指南。

第十六条  联合基金项目通过张掖市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申报和管理，项目申请人和参与人应符合市级科技项目管理办法规定。

第十七条  联席会议办公室对项目申请材料进行受理、审核，组织项目评审，提出拟资助项目和资助金额，提交联席会议审议后，经市科技局党组会议审定，面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通过公示的项目，由市科技局下达立项计划，纳入市级科技项目管理。

第十八条  市联合基金项目取得的研究成果，按照市级科技计划项目有关规定执行，标明市联合基金名称和项目批准号。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的归属、使用和转移，由项目承担单位和联合资助方共同商议。
第十九条  市联合基金项目实施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由市科技局和联合资助方共同研究解决，有特殊约定或年度项目指南中有明确规定的，按照约定和规定执行。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充分发挥专家和企业家在项目组织管理过程中的咨询作用，提高项目组织管理的科学性、公正性和社会参与度。专家咨询意见作为科技管理与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二十一条  建立完善科研信用管理制度，对项目组织和实施过程中的有关机构、主要承担单位和责任人以及咨询专家等进行信用记录和信用评价，将其失信行为记入市科研信用记录，并按相关市级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二条  实行项目绩效评估评价制度。市科技局会同联合资助方组织市联合基金项目绩效评估，评估情况报市财政局。将监督、绩效评估评价和科研诚信评价结果作为项目立项、资金安排、项目管理等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市联合基金项目管理中涉及国家秘密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有效期两年。
